《威海市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等级评价实施细则》起草说明

现将《威海市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起草说明报告如下：
一、制定背景
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是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各类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进行等级评价，也是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基础性工作。《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对开展劳动保障守法诚信评价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2016年7月25日，人社部印发了《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办法》，2017年4月17日，山东省人社厅印发了《山东省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实施办法》，对开展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进行了总体部署和要求，统一了诚信等级评价范围、标准、程序等内容。《办法》的制定出台，既符合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实际，也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举措，为此，2017年11月29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出台了《威海市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实施细则》，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分类监管，建立健全劳动保障诚信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我局制定的《威海市劳动保障“红黑名单”管理办法》不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的规定（设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领域，必须以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为依据，任何部门（单位）不得擅自增加或扩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对已经出台的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归集、共享、公开、惩戒和信用修复等措施进行梳理评估，对不符合本意见要求的要及时规范），不具备继续保留的条件，决定予以废止。
且《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四项（对连续两年被评为A级的用人单位，列入劳动保障“红名单”向社会发布，给予诚信激励）、第二十一条第六项（对连续两年被评为C级的用人单位，列入劳动保障“黑名单”向社会发布，实施联合惩戒），以上两项因《威海市劳动保障“红黑名单”管理办法》决定予以废止，不具备继续保留的条件，需要删除上述两项，进行修改。
二、主要依据
1、《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二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用人单位有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由有关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办法〉的通知》（人社部规〔2016〕1号）。
3、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鲁人社规〔2017〕9号）。
三、起草过程
起草《实施细则》过程中，我们与省人社厅进行了沟通，明确了该办法的适用范围、评定内容和标准、评定组织与程序等内容。同时，我们还借鉴了青岛市、烟台市、淄博市、北京市、日照市等已建立诚信等级评价办法的地市的经验做法，并进行了沟通了解，对诚信等级评价结果的运用，在人社部和省人社厅的基础上予以了细化，确保其可操作性更强，作用更大。
[bookmark: _GoBack]《实施细则》起草后，我们召开了办公会议，对内容进行了商定，形成征求意见稿后，开展制定前评估工作，对文件必要性和可行性合理性进行评估论证，征求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局、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和市局相关科室、单位意见。同时，通过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开展问卷调查，公开征集社会公众意见，均无意见，最终形成前评估报告。其中，评估结论为：“《实施细则》实施后，可以按照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结果，对用人单位实行分级分类监管，既能够促使用人单位树立劳动用工奖优罚劣的诚信意识，依法依规进行劳动用工管理，也能大大增强开展劳动保障监察的针对性，提升监管效率。建议出台。”
四、文件主要内容
（一）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的对象
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的对象为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满一年的用人单位，包括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或者使用劳务派遣劳动者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应当作为独立的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对象。
（二）评定内容和标准
1、评定内容
（1）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
（2）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
（3）遵守劳务派遣规定的情况；
（4）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
（5）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
（6）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7）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8）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9）其他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2、评定标准
（1）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评价年度内未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的，评为A级。
（2）用人单位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但不属于C级所列情形的，评为B级。
（3）用人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评为C级：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三次以上（含三次）的；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因使用童工、强迫劳动等严重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拒不履行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的；无理抗拒、阻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或打击报复监察执法人员、证人、举报投诉人的；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评定组织与程序
1、评价时间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开展守法诚信等级评价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个评价年度，每年开展一次，于次年上半年完成。
2、评价程序
（1）初步评价。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按照诚信等级评价的内容和标准，对用人单位守法诚信等级进行初步评价。
（2）征求意见。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征求劳动关系、社会保险经办、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等相关机构对初步评价结果的意见，相关机构对初步评价结果有不同意见的，应当书面反馈并提供依据。
（3）确定等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相关机构提出的意见进行汇总，听取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工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提出评价意见，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定。
3、社会公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守法诚信确定等级告知用人单位，并通过门户网站等适当方式向社会公示，接受用人单位和社会监督。
4、异议处理
用人单位对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内向作出评价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告知用人单位；经查实等级评价有误的，应当予以重新评价。
5、社会公布
用人单位对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结果无异议，或未在公示期内提出书面复核申请，或经复核，等级评价审核无误的，通过门户网站等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结果。
6、降级处理
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结果公布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保障违法行为需要降级的，作出评价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重新评价，及时调整其守法诚信等级。
7、档案保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结果录入劳动保障监察管理信息系统，归入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至少保留3年。
（四）监督管理
1、评价用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结果作为用人单位评优评先、评选劳模、招标、公司上市、和谐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评选等劳动保障守法情况审查的重要依据，据实出具相关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情况，对劳动保障监察管辖范围内的用人单位实行分类监管。
2、管理措施
（1）对于上年度被评为A级的用人单位，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实行以下管理：（一）除特殊专项检查、举报投诉专查等情况外，免于当年日常巡视检查和一般情况下的专项检查；（二）当年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作为非重点单位，实行网上申报，免于抽检；
（三）参加用人单位评优评先、评选劳模、和谐劳动关系等评比表彰活动及招标、公司上市等诚信评价进行劳动保障审核时予以通过。
（2）对于上年度被评为B级的用人单位，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实行以下管理：（一）当年内日常巡视检查不超过1次；（二）免于当年一般情况下的专项检查；（三）重点加强日常政策的辅导和咨询，帮助改进其劳动用工管理，提升诚信等级；（四）参加用人单位评优评先、评选劳模、和谐劳动关系等评比表彰活动及招标、公司上市等诚信评价进行劳动保障审核时，按劳动保障书面审查标准进行审核合格后予以通过。
（3）对于上年度被评为C级的用人单位，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实行以下管理：（一）对其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依法予以处理，责令限期改正；（二）当年内日常巡视检查一般不少于2次；（三）列为劳动保障监察重点对象；（四）定期对用人单位负责人及其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进行劳动保障法律知识培训，提升守法意识；（五）参加用人单位评优评先、评选劳模、和谐劳动关系等评比表彰活动及招标、公司上市等诚信评价进行劳动保障审核时不予通过。
对于被评为C级的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对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进行约谈，敦促其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

